切   結   書

具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為申請「    年度經濟弱勢原住民修繕住宅補助」，因□房屋□土地所有權為父母、兄弟姐妹共同擁有，經各方同意後，由               提出申請，並於五年內不得用其他持有人名義重複申請，在此立下此切結書
具　結　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蓋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

聯絡電話：

具　結　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蓋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

聯絡電話：

具　結　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蓋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